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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通行本，《道德經》第六十一章開端作「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

牝」。絕大多數注觧將此語大概詮釋為：大國處於河系之下游，而此下游既是天

下交滙之處，又可以用「天下之牝」作比喻。   

 

不過，此觧讀絕不成立。 

 

為甚麼宣稱此觧讀不可成立？問題在於「牝」字在古文中的含義與用法。一旦

把握「牝」在《道德經》中的用法，則可看出傳世本第六十一章的主流觧讀與

經文原義之間必有所脫節，甚至可推出通行本在此處似被竄改。 

 

那麼，許多字典訓「牝」之本義為雌性禽獸，猶如《說文觧字》所言『牝，畜

母也』（「畜母」亦卽「母畜」）。此外，「牝」在許多古籍中又被當作「谷」之代

稱。《康熙字典》引兩篇古詩作為此用法之經典出處： 

 

  『《古詩》①：「哀壑叩虛牝」。《韓愈贈崔立之詩》：「有似	

	 	 黃金擲虛牝」，《註》：「牝，谿谷也」。』 

 

然而，「谷」之界定亦值得關注，因為現代漢語的用法稍微不同。《說文觧字》

云：『泉出通川為谷』，是以源泉與河川之間的河系分段為「谷」。《爾雅•釋

水》言：『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同樣將「谿」和「谷」歸於河系分段，也

就是以「谿」為澗流，以「谷」為澗流之上源。可見，「谷」之本義為山澗。 

 

不過，「谷」字之用法早已存在歧義。《康熙字典》觧釋其近義字「谿」則引

《說文觧字》和《爾雅•釋水》對於「谿」的詮釋，然後接着引用牽涉到

「谷」字的經典注疏： 

 

																																																								
①	 所引古詩乃《南州桓公九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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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預曰：谿亦 也。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 

  宋均曰：有水曰谿，無水曰谷。 

 

宋均對於「谷」的界定顯然不同於《爾雅》之觧釋。《爾雅》釋「谿」與「谷」

為澗流之不同分段，然而宋均之說法根據其中是否有水流以區分「谿」與

「谷」。自不待言，長期沒有水流的「谷」難以視為河系的任何分段。後世也往

往視「谷」為一種與山脊對立而言的凹窪地形；現代人對於「山谷」的主流概

念以及「低谷」、「空谷」等說法皆由此訓而來。因此，觧釋古文中的「谷」字

必須詳細關注其上下文以確認其具体用法。在某些古籍中，「谷」仍然意味着山

上的澗流，而在另外某些古書中其涵義則是山脊間的低窪地形。盡管此兩種界

定極為相關，但兩者也不可不分淸。 

 

那麼，「牝」字為甚麼被當作「谷」之代名詞？其實，「牝」字不僅被當作

「谷」之代稱，另外還可以指代女性陰門，又可以喻鎖孔①。可以初步假設：也

許「牝」之所以能作為「谷」之代稱，主要是因為「牝」被廣泛用來表达一種

與凸起事物對立而言的「凹孔」，則暗示與山脊對立的「空谷」。《南州桓公九

井》與《韓愈贈崔立之詩》用「牝」喻「谷」則言「虛牝」，似乎反映出「牝」

作為「谷」之代稱往往專指「空谷」，並不指澗流。 

 

盡管此假設頗有道理，但《道德經》的用法並非如此。	

	

傳世本《道德經》共有五個「牝」字，分配於第六、第五十五、以及第六十一

章。通行本共有九個「谷」字②，分配於第六、第十五、第二十八、第三十二、

第三十九、第四十一、以及第六十六章。根據簡帛文獻可知，第十五章內容之

原貌亦有「牝」字，卻未有「谷」字。由此可推出古本原有六個「牝」字，只

有七八個「谷」字③。通過分析「牝」、「谷」兩個字在《道德經》中的實際用

法，從而可確證其具体涵義：	

	

																																																								
①	 可參見《古今漢語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477。	
②	 現代簡体中文版本「孤、寡、不谷」的「谷」字實為「穀」之簡化体，在此處未被統計。不過，古書

亦有借「谷」為「穀」的例子。《河上公章句》注第六章「谷神」云『谷，養也』，實際上也就是訓「谷」

為「穀」。近代亦有學者訓此「谷」字為「穀」，現代譯本或從此說（可參考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

華書局，1984 年，頁 26；又可參見張玉春、金國泰《老子注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年，頁 14）。

此說並非無理，值得參考。不過，第六章的「谷」字畢竟與「牝」同現，況且谿谷乃《道德經》多處所發

揮的重要意象。鑑於此，本文依然統計「谷神」之「谷」為「谷」本字。	
③	 據次觧本，第二十八章「為天下谷」未重複，對「谷」的總計字數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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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經》沒有明確將「谷」與山脊或丘陵對立的文句①。第三十二章結尾

「小谷之與江海」②以及第六十六章所言「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

善下之」③皆以「江海」與「谷」對立，也就是將「谷」歸於河系。此外，

馬王堆帛書和古本《河上公章句》借「浴」為「谷」④，而楚簡「谷」字作

「 」。該字帶有水旁亦反映其本義原為澗流。	

二，從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則可看出「谷」與「牝」兩個字之間的

關聯。「神」、「玄」兩個字皆可訓為「神祕」或「玄奧」⑤。「谷」與「牝」

在此處同現則暗示該「牝」字牽連「谷」義。蓋第六章「玄」與「神」對

應，「牝」與「谷」亦然。	

三，第十五章「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淸？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這一段經文早已被嚴重篡改，其原貌與此迥異⑥。

據郭店楚簡可知「安」字當作「牝」；帛書本在此處作「女」亦卽「牝」之

異文，並非「安」之省⑦。此外，郭店楚簡並未有「曠兮其若谷」，說明此

句原屬衍文。蓋後人根據「牝」字之涵義，造「曠兮其若谷」作為對文。

古文「牝」字被換作「女」，然後「女」又被改作「安」。由此可推出，此

段經文原來以「濁」與「牝」對舉，則暗示混濁澗水。這也反映「牝」所

含「谷」義是指水流本身。上文「沌兮其若濁」⑧又以洶湧翻騰的濁流作比

喻，亦足以說明此段所發揮的意象並非所謂「空谷」。	

四，《河上公章句》觧釋第五十五章「未知牝牡之合」為『未知男女之合會』。

李約亦訓「牝牡」為『男女』⑨。帛書本第十五章內容以「女」字取代

「牝」亦足以說明古文「牝」字可訓為「女人」，未必專指母畜。	

	

案：「牝」字在《道德經》中既可指女人，又可指代或暗示「谷」。「谷」和

「女」兩個字都出現於第十五章篡改過程中，似乎反映「牝」字在某些語境中

																																																								
①	 唯有第四十一章「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廣德如不足」似乎以「谷」與「上」對立。不過，高亨曾經

指出「建言」很可能為書名，下文則引該典籍。「上德如谷」用法不同於第三十二章和第六十六章所發揮

的隱喻，或許反映出此句確實引其它古書。	
②	 傳世本「小谷」作「川谷」，根據簡帛本可知「川」原為「小」之訛。	
③	 郭店楚簡「以其善下之」作「以亓能為百 下」。	
④	 可參見陸德明所撰《經典釋文》以及朱謙之《老子校釋》頁 25、26。 
⑤	 《孟子》：『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康熙字典》：『理之微妙者為玄』（原文為了避「玄」諱而缺筆画）。	
⑥	 本文主要是為了分析「牝」字在《道德經》中的實際用法而簡單提起此段經文之異文，故本文對第十

五章內容不加以詳細分析。	
⑦	 郭店楚簡「安以久動之」作「 	以 	者」，馬王堆帛書乙本作「女以重之」。據古文專家劉信芳之說，

「 」當訓為「牝」。（劉信芳《荊門郭店竹簡老子解詁》台北：艺文印書館，1999 年，第 12 頁。）	
⑧	 據次觧本，第十五章「敦」、「渾」二字當作「混」、「沌」。北大西漢簡本亦作「沌」，郭店楚簡作

「坉」。後世版本「混」、「沌」兩個字被互換了，「沌」又被改作「敦」，「混」或作「渾」。「沌兮其若

濁」，謂其洶湧翻騰，如同濁流。 
⑨	 見《道德真經新註》，明道藏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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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發揮雙關意義。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道德經》中的「谷」字以及「牝」字

所含「谷」義皆指澗流，並不專指其所在的凹窪地形。	

	

一旦確認此兩字在《道德經》中的實際用法，第六十一章的雙重隱喻也明白易

懂，然後可以參照不同版本以校正其經文。	

	

以下校詁分析以宋刊河上公本《道德真經》①（下文中的縮進粗体字）為底本，

將第六十一章內容分為九段文句，每小段經文之下簡論版本異文以及其原義。	

	

	 	 大國者下流	

	

傳世王輔嗣本②、唐御注本、道藏所收《道德真經》白文版、景龍碑③、以及次

觧本與五千文本④皆作「大國者下流」，同河上公本。 

  

傅奕本和范無隱本「下流」作「天下之下流」，莊君平本⑤作「天下之所流」，

恐怕有誤。 

 

馬王堆甲本作「大邦者，下流也」。帛書乙本「邦」字避諱作「國」，句末有殘

缺。北大西漢簡本⑥作「大國者，下游也」。 

 

案：許多注觧釋「下流」為江河之下游⑦，當從漢簡本改正。「流」原為「游」

之叚借字。 

 

所謂「大邦」或可訓為大城邦，跟現代所稱之為「大國」有所差別。古代之緐

華城邦往往被建於江河之下游，然而通過擴展其影響力而統治周圍地區則成為

邦國，再通過兼併周圍小邦則成為大國。 

	

																																																								
①	 據《宋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年。	
②
 卽王弼本。根據其注語可知，現存王本與王弼（字輔嗣）當時所注觧的古本有所差異。因此，本文多稱

附有王輔嗣注觧的版本為「傳世王輔嗣本」或「傳世王本」。 	
③	 卽唐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簡稱「景龍《道德經》碑」、「景龍碑」等。	
④	 	
⑤	 卽莊君平所撰《道德真經指歸》經文版本。該書上篇已失，但明道藏存有其下篇。莊君平本名遵，為了

避諱而改姓嚴，故後世記載多稱之為嚴遵。	
⑥

 卽北京大學所藏的西漢老子簡本，又簡稱「北大漢簡本」、「北大簡本」或「西漢簡本」等。該古本原為

流失海外的簡牘文獻，2009 年匿名捐贈給北京大學。	
⑦

 可參見張玉春、金國泰《老子注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年，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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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莊君平本和范無隱本「天下之交」作「天下之所交」，范本「所交」下有

「也」。 

 

唐御注本、道藏白文版、及陸希聲本和顧歡本「天下之牝」皆作「天下之交

牝」。第二個「交」字似為抄寫失誤所致的衍文。 

 

范無隱本「天下之牝」作「天下之牲」。范氏云：『牲字，嚴遵同古本』，但正

統道藏所收《道德真經指歸》依然作「天下之牝」。「牲」似為誤字。 

	

案：原則上「牝」字不一定指「谷」，猶如第五十五章「牝牡之合」指男女而

言，並無「谷」義。不過，指代「谷」畢竟為「牝」字在《道德經》中的主要

用法之一，而「谷」在《道德經》中意味着澗流。第六十六章「江海之所以能

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用法尤其明確，也就是以「谷」為

河系之上源。不言而喻，儘管「牝」字在某些語境中未必牽連「谷」義，但其

絕不可被當作「下游」之異名。恰恰相反，若其語境牽涉到河系分段，該

「牝」字應該含有「谷」義，則與「下游」對立而言。 

 

由此可進一步推斷，「下游」與「天下之牝」之間必斷句。馬王堆甲本果然如

此斷句，作「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郊也」。次觧本和敦煌五千

文本亦作「天下之郊」。 

 

《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道德經》第四十六章云：「戎馬生於

郊」，《河上公章句》釋此「郊」字為『郊境』。吳澄亦云：『郊者，二國相交之

境』①。本章用法與此相近。傳世王輔嗣本和河上公本作「交」亦可通，但此

「交」字存在一定程度的歧義。在此處，「天下之交」意味着天下之交界處，

也就是天下之邊緣地區。後世注家沒有意識到「下游」之下斷句，誤以為「天

下之交」和「天下之牝」皆指「下游」，因此而誤訓「交」為交滙之處。 

 

據傳世王輔嗣本、景龍碑、和道藏白文版之排序，「天下之牝」（或「天下之交

牝」）當在「天下之交」之下。此排序似乎尤佳。簡帛本「牝」與「郊」（或

「交」）或許被誤換了。御注本和道藏白文版「天下之牝」被添加「交」字說

																																																								
①	 參見《道德真經註》，吳澄（字幼清）撰，明道藏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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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處容易出現類似抄寫之誤。 

 

「天下之郊，天下之牝也」，是以河系之上游喻天下之邊區，與上句「大邦

者，下游也」正對立而言。 

	

	 	 牝常以靜勝牡	

	

傳世王輔嗣本、唐御注本、道藏白文版、以及范無隱本皆作「牝常以靜勝

牡」，跟河上公本一致①。簡帛本「常」作「恒」，帛書甲本「靜」通作「靚」，

乙本「勝」作「朕」。傅奕本「靜」通作「靖」。按莊君平本，此句並無「常」

或「恒」字。 

 

然而，根據景龍道德經碑，此句當作「牡常以静勝牝」。 

 

案：老聖根據「牝」字之雙關意義（女、谷）設立本章的雙重隱喻（男女、河

系分段）。上文「天下之牝」與「下游」對立而言，是以「牝」為谷，卽河系

之上源。此句又發揮「牝」字另一層面的含義而言牝牡，則以「牝」為女性。 

 

畢竟「牝」字乃此雙重隱喻之連接點，可想而知「牝」應該為上，猶如「谷」

必定在下游之上。由此可推斷，景龍碑作「牡常以静勝牝」接近於此句原貌

（唯後世版本避漢文帝諱，改「恒」作「常」）。其它版本作「牝常以靜勝牡」

與上下文義不諧。 

 

下文畢竟言「以【其】靜，【故】為下」以及「大者宜為下」，故此句必言大者

以靜勝彼，而大眾觀念中的「牝牡」常以牡為大者。第三十二章言「小谷」亦

說明《道德經》中的「谷」或「牝」並非「大者」。	 	

	

	 	 以靜為下	

	

北大西漢簡本作「以其靜，故為下」。馬王堆乙本作「為其靜也，故宜為下

也」。帛書甲本「靜」通作「靚」，該字之下稍微有殘缺，「宜為下」之下無

「也」字。 

																																																								
①

 次觧本和五千文本亦作「牝常以靜勝牡」，但上兩句重複作「天下之郊」，《次解》斷句作「天下之郊。

天下之郊牝，常以靜勝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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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王本、唐御注本、景龍碑、以及道藏白文版皆作「以靜為下」，同河上公

本。不過，王輔嗣之注觧言：『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王氏所見的古本或許與

此近似。 

 

次觧本和五千文本並無此句。 

 

案：唯有「以【其】靜，【故】為下」這一句明確指出「靜」與「下」之間的關

係，故此句在本章文脉中似有承上啓下的關鍵作用。況且，帛書、漢簡、唐碑

等古本亦有此句，不必據次觧本和五千文本刪之。次觧本和五千文本或許誤脫

此句，或者該版本体系①的校訂者懷疑此句原為注語而刪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傳世王本、莊君平本、唐御注本、景龍碑、以及范無隱本皆如此。次觧本和五

千文本上句末依然作「則取小國」，但下句「取」作「聚」。 

 

馬王堆甲本上句首無「故」字，「國」作「邦」（第二「邦」字殘缺），下句末

作「則取於大邦」。帛書乙本和北大簡本上句首有「故」字，「邦」皆避諱作

「國」，下句亦有「於」字。 

 

許多現代版本「取大國」被校改作「取於大國」②。雖然陳鼓應並未根據次觧本

或五千文本將下句末改作「聚大邦」，但其注觧依然稱『「取」，借為「聚」』③。 

 

案：「取」字可泛指獲取，在此處則意味着兼併邦國。此外，在先秦古書中

「娶」常作「取」。上文以男女作比喻，下文又接着用傳統娶嫁概念論大邦兼併

小邦，故此兩句之「取」字亦牽連「娶」義。 

 

自不待言，大邦「取小邦」（兼併小邦）與小邦「取於大邦」（併入大邦）只不

過是同一件事情的兩方面而已。若下句末作「聚大邦」或「取於大邦」，則意味

																																																								
①	 想爾本、次觧本、以及五千文本之間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可以歸於同一個版本体系。不過，現存敦煌

《想爾注》殘卷已缺失整個《德篇》，故本章無法參考。	
②

 可參見張玉春、金國泰《老子注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年，頁 151。	
③

 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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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無論「大邦以下小邦」或者「小邦以下大邦」，結果是一樣：大邦兼併小邦，

而小邦併入大邦。若此，「大邦以下小邦」並非「取小邦」之前提條件。若「大

邦以下小邦」與「取小邦」並無直接關係，本章結尾何以再次強調大邦為了實

現「兼畜人」（兼併小邦）而處於下位？  

 

本章主張大邦通過處下而成為小邦所歸往，並不提倡大邦反而被小邦吞下。後

人因此而篡改下句末尾。不過，本章所言「小邦以下大邦則取大邦」僅僅為了

強調大邦處於下位的重要性而提出一種潛在的反面可能性。 

 

另外，現代注觧與譯本往往將「大國以下小國」和「小國以下大國」分別譯作

「大國對小國謙下」、「小國對大國謙下」①，與此兩句原義稍微有脫節。此處所

言「以下」牽涉到雙方在其關係中所表現的相對地位，並不指一種雙方皆應有

的謙虛態度。不然的話，何以用「下游」與「天下之牝」作比喻？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傳世王輔嗣本、道藏白文版、以及范無隱本皆如此。次觧本上句「以」作

「而」，下句「取」作「聚」。敦煌五千文本 P.2255「或」通作「惑」。景龍碑上

句末依然作「以取」，下句末作「如取」。莊君平本作「故或下而取之，或下而

取於人」。漢簡本上一句與宋刊河上公本均同，下句末有殘缺。	

	

此小段看似衍文，或許有抄寫之誤。不過，盡管此語似有可疑之處，但其文義

並非無法讀通，況且帛書本、漢簡本、唐石刻本、以及次觧本和五千文本皆有

此小段。此段主要強調上文之道理：或許此國因處下而兼併彼國，或者彼國反

而處下以統治此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傳世王輔嗣本、唐御注本、景龍碑、道藏白文版、以及范無隱本皆如此。莊君

平本、次觧本、和五千文本「大國」上有「夫」字。 

 

馬王堆甲本兩句「國」字各作「邦者」。「大邦者」之上有殘缺，或許原有

																																																								
①	 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294；張玉春、金國泰《老子注譯》南京：鳳

凰出版社，2011 年，頁 152；傅佩榮《傅佩榮譯解老子》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 年，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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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或「夫」字。帛書乙本上句首作「故大國者」，「兼畜」作「幷畜」，兩

句稍微有殘缺。北大漢簡本在此處亦殘缺。 

 

案：此兩句以父系制社會之男娶女嫁概念論大邦兼併小邦。「大邦不過欲兼、

畜人」，謂大邦只不過要兼併且養護小邦，猶如男人娶女為妻而養之。「小邦不

過欲入、事人」，謂小邦只不過要併入且奉事大邦，猶如女人嫁給男方而奉事

之。顯而易見，此兩句以女方喻小邦，又以男方喻大邦，再一次說明首段「天

下之牝」絕不可指「大邦」而言。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	

	

傳世王輔嗣本以及次觧本與五千文本皆作「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同河上公

本。唐御注本、道藏白文版、和范無隱本「兩者」上並無「夫」字。 

 

莊君平本作「夫皆得其所欲」。馬王堆甲本無「所」字，餘外同莊本。 

	

	 	 大者宜為下	

	

范無隱本作「故大國者宜為下」。唐御注本、道藏白文版、次觧本、和五千文

本皆作「故大者宜為下」，無「國」字。傳世王本和景龍碑無「故」字，跟宋

刊河上公本一致。帛書乙本「大」之上有「則」字。帛書甲本和漢簡本有殘

缺。 

 

案：作「大者」義長，不必添「國」字。「大者」所指有三：大邦、下游、以

及牡（男性）。 

	

總結	

	

根據以上的依據與校詁分析，可以將第六十一章初步修改為：	

	

  大邦者，下游也。天下之郊，天下之牝也。 

  牡恒以靜勝牝。以其靜，故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 

  小邦以下大邦則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邦不過欲兼、畜人。小邦不過欲入、事人。 

  夫皆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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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說：大邦往往處於河系之下游，或者可以用下游作比喻。天下之邊區反

而可以用「天下之牝」（天下之谷、河系之上源）作比喻。男性也往往通過處下

和守靜以征服「牝」（女性），就像河系下游亦在「牝」（澗流）之下。根據此道

理，大邦的領導人將自己邦國置於邦國之間的低下地位，則可以成為天下所歸

往；若此，大邦國可以迎娶周圍小邦。	

	 	

其實，小邦和平併入大邦對雙方都有許多好處。盡管兼併新地區會讓大邦承受

某一程度的軍事與經濟負擔，但同時也能讓大邦擴展其國土、人口、勢力、以

及其它方面的資源。小邦併入大邦雖然意味着小邦需要接受大邦之統治，但成

為富強大國的一部分可以快速觧決許多小邦所面臨的安防與經濟問題。從此角

度，邦國之間的和平兼併與男權社會中的傳統娶嫁概念的確有一定程度上的可

比性。然而，雖然父系社會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會出現入贅，但此事並非父系制

社會之常態，一般來講也沒被視為理想安排。同樣，雖然世界上也會出現大國

被小國統治的例子，但這也未必理想情況。 

 

也許某些讀者對此觧讀會有質疑：「牝」字雖然可以被當作澗流之代名詞，但

其本義就是雌性，故其在《道德經》中的象徵意義往往被觧釋為「雌靜」或

「處下」①。從此角度理觧「牝」之寓意，用「天下之牝」喻「下游」並非無

理，「牝常以靜勝牡」也就是主張「雌靜」。即使可以根據訓詁分析合理提出

「天下之牝」並不指下游，反而與其對立，然後由此可進一步推斷下文「牝」

和「牡」似被倒換了——可是，把經文校改為「牡恒以靜勝牝；以其靜，故為

下」難道不會使其文義嚴重違悖古代的主流性別觀？  

 

其實，即使本章不符合世人之主流性別理念，但「牡恒以靜勝牝」毫無違悖

《易經》之理。   

 

古人將《周易》分為上、下二經。上經以乾、坤為首兩卦，而咸、恒兩卦排在

下經之首。唐代經學大師孔沖遠詮釋此排序之道理，云：『乾坤象天地；咸恒

明夫婦。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婦實人倫之原。』這就是說，乾和坤之所以排在

上經之首，是因為此兩卦與天和地對應；咸和恒排在下經之首，是因為此兩卦

																																																								
①	 雖然「雌」和「靜」兩個字確實是《道德經》裡的關鍵字，但「雌靜」這一詞並沒有出現於經文本

身。雖然如此，但此語出現於不少注疏，早已成為老學界的常見術語。唐玄宗御注云：『天下之人交至

者，歸於謙德，則如牝以雌靜常為牡動所求』。顧歡稱大國『常用謙和、雌靜，故能勝雄躁』。陸希聲《道

德真經傳》亦云：『雌靜、卑下之術果可以勝躁動、強梁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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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婚姻之事，亦卽家庭及人間社會之基礎。可見，咸、恒二卦在《周易》六

十四卦中的排序反映其不可低估的重要意義。 

 

咸卦由艮、兌二卦構成，而此兩卦分別以少男與少女為象徵。此兩卦如此相配

又意味着青年人娶嫁之事，故經文云：『咸，亨、利、貞，取【娶】女吉』。

《彖傳》訓「咸」為「感」也展現這對青年夫妻的娶嫁以及新婚生活之激情。

然而，恒卦由震、巽二卦構成，則以長男與長女為象徵。此兩卦如此相配意味

着一對長期享受穩定婚姻的中年夫妻，因此而取名為「恒」。恒以震為上卦則

意味着丈夫處於上位；下卦以長女為象徵則意味着妻子處於下位。這也反映傳

統男權社會中的常態與事實。不過，咸卦之結構與恒卦倒反：下卦就是以少男

為象徵的艮卦，則暗示新郎處下，而其新娘處於上位。因此，《咸彖》云『男

下女，取【娶】女吉』，則與《道德經》第六十一章同樣主張男方處下以娶

妻。 

 

若將《咸彖》以及唐代大儒孔沖遠①所撰經典注疏《周易正義》與《道德經》

第六十一章對比，可以發現第六十一章與咸卦之間確實有相似之處，甚至可以

從易學角度更深瞭觧《道德經》第六十一章之理。當然，這並不意味着老聖根

據咸卦寫第六十一章，更不可能意味着《道德經》受後世學者孔沖遠影響。不

過，關於先秦時期華夏文明之傳統陰陽學說以及其背後的核心世界觀，《周

易》被普遍視為最有權威的現存古籍。然而，《周易正義》乃隋唐最經典的

《周易》注疏之一。《彖傳》以及其經典注疏至少足以說明《道德經》言「牡

恒以靜勝牝；以其靜，故為下」並不違悖道理： 

 

《咸彖》：『「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是以

「亨」也。』 

《正義》：『此因上下二體釋「咸，亨」之義也。艮剛而兌柔。若

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感，無由得通。今兌柔在上而艮

剛在下，是二氣感應以相授與，所以為「咸，亨」也。』 

《咸彖》：『止而說【悅】，故「利、貞」也。』 

《正義》：『此因二卦之義釋「利、貞」也。艮止而兌說【悅】

也。能自靜止則不隨動欲，以上行說【悅】則不為邪諂。不失其

正，所以「利、貞」也。』 

《咸彖》：『男下女，「取【娶】女吉」也。』 

																																																								
①

 卽孔穎達，字沖遠（或作沖澹、仲達），著名經文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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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此因二卦之象釋「取【娶】女吉」之義。艮為少男而

居於下，兌為少女而處於上，是男下於女也。婚姻之義，男先求

女，親迎之禮，御輪三周，皆男先下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所以

取【娶】女得吉者也。』 

	

以少男為象徵的艮卦通過『居於下』和『靜止』贏取與兌卦的感應，則反映

「牡恒以靜勝牝；以其靜，故為下」的背後原則。「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之

道理與《彖》所言『男下女，取【娶】女吉也』完全相契。從孔氏注疏可見，

無論從易學角度或者古代禮儀的角度，《道德經》第六十一章之娶嫁隱喻並非無

理。 

 

後世注家未必通达易老之學，也未有把握「牝」和「谷」在《道德經》古文中

的用法，因而誤以為「牝」理所當然要守靜而處下。因此，後世注家和抄寫者

難以明白本章所發揮的雙重隱喻，結果「牡」、「牝」兩個字被互換了，於是原

有的隱喻無法讀通。不過，一旦把握到「牝」字在《道德經》中的雙關意義，

則可以釐淸本章之雙重隱喻，然後根據景龍碑以及其它古本校正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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